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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招标项目需求 

 

一、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华红社区海馨苑“睦邻空间”活力小区改造项目（二次），具体内容以施工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二、技术要求 

（一）施工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 

（二）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三）项目管理要求 

1、中标单位必须作好施工记录、隐蔽工程记录、施工资料的整理、竣工资料的编制等

工作。 

2、中标单位必须在施工现场显眼位置设置正规施工警示牌、工程概况牌，标注“温馨

提示”语言。靠近人行通道边（或建设方以为有必要的其他周边）必须用整齐美观的板材围

护密封施工。 

3、中标单位施工必须达到有关部门规定的安全文明施工标准，服从采购人的管理，避

免干扰采购人的正常工作秩序，认真做好施工现场防护、防火、噪音、用电等安全文明施工

各项管理工作，承担相应一切责任，确保施工场地区域道路通畅，保持施工现场整洁，做到

工完场清，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4、中标单位必须在施工过程中注意自身及周边安全，做好现场及周边安全设施搭设，

遵守有关安全保护规程，负责施工过程中的所有事故处理和费用。 

5、中标单位必须服从采购单位，监理公司的监督、指导并积极主动配合上述管理机构

的工作。 

6、中标单位施工时须提供材料样板，经采购人最终确认后，方可进场使用，供应商所

提供的样板或厂家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甲方确认要求，如供应商不能提供的可由采购人根

据市场考察情况确认并实施。 

7、用在本工程的任何材料在使用前必须得到采购人的批准，样品须在大批订货前送审。

获准的样品存放在工地，作为以后验收材料的标准。样品和其包装，由中标人无偿提供。 

8、承包人在工程施工前，须全面检查工地情况，若发现错误须立刻通知工程师。若未

能遵从此规定，使本工程的任何项目因此等错误或缺陷而错误地建造，则中标人须自费予以

拆除及重建。 

9、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并按投标文件配备项目管理班子。如未经采购人同意更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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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班子成员，采购人有权取消投标人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由

承包人承担。 

（四）人员要求 

中标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必须有相应经验，能充分胜任从事工程服务工作，中标后未经

招标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如中标人派出人员不能胜任工作，招标人保留更换

人员及中标人的权利。 

（五）验收、质量标准要求 

1、验收要求：按照相关行业国家最新标准进行验收； 

2、质量标准：达到国家施工验收标准“合格”。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不得负偏离，

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工期：90 天  

（二）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超出预算限额的将视为无效投标。 

2、本项目投标按总价报价，施工费用采用包干制，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施工成本、法定

税费和企业利润等一切费用。 

（三）考核管理：为了保证中标人在服务期间能按时按质量完成委托的项目，服务期间

招标人将对中标人进行考核，考核办法具体在合同中协定。 

（四）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按照工程进度进行付款，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付款时中标人须至少提供以下资料给采购人：（1）合同；（2）中标供应商开具的正

式发票；（3）验收/成果报告（加盖招标人公章）。 


